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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京证字[2019]第 230 号 

 

致：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北京宝兰德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律师工作报告》”）、《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上交所已下发“上证科审（审核）[2019]213 号”《关于北京宝兰德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以下简称为“《问询函》”），本所现就《问询函》中发行人律师需要说明的有

关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原已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并构成《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可分割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本所律师出具

的其他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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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

工作报告》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本所律师出具的其他文件中用语的含

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的有关事实及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关于 2016 年供应商的更正事项”问题 1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西安华普金创成立于 2017 年，但在 2016 年就是发行

人第一大供应商的原因为 2015 年 11 月公司与陕西华业科技资讯有限公司签署

采购合同，公司向其采购总价值 44.91 万元的技术服务，用于向中国联合通信

网络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提供技术服务。2017 年由于陕西华业科技资讯有限

公司业务调整，无法继续提供相应的业务，故将其与公司签署的采购合同中所

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全部转交由西安华普金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请发行人：（1）提供上述相关涉及的相关合同；（2）说明陕西华业与华普

金创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017 年无法继续提供业务的原因，2017 年无法继续提

供的业务华普金创又继续提供的服务的内容和金额；（3）说明上述解释是否符

合商业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合同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查阅了陕西华业科技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业”）及西

安华普金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金创”）与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查

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陕西华业及华普金创的工商登记信息，访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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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业、华普金创及发行人的相关负责人，核查了陕西华业、华普金创及发行

人出具的说明文件。 

（一）上述涉及的相关合同 

 2015 年 11 月 20 日，宝兰德与陕西华业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约定陕西

华业向宝兰德提供“2014年陕西联通信息系统基础设施扩容工程中间件池软件系

统技术服务”项目的现场服务和技术支持，最终用户为中国联合通信网络有限公

司陕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为“陕西联通”），合同金额为 476,000 元。 

2017 年 5 月 19 日，宝兰德与华普金创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约定华普金

创向宝兰德提供“2014年陕西联通信息系统基础设施扩容工程中间件池软件系统

技术服务”项目的现场服务和技术支持，最终用户为陕西联通，合同总额为

476,000 元。 

（二）陕西华业与华普金创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017 年无法继续提供业务

的原因，2017 年无法继续提供的业务华普金创又继续提供的服务的内容和金额 

1、陕西华业和华普金创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查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陕西华业及华普金创的工商

登记信息，访谈了陕西华业和华普金创的相关负责人，核查了陕西华业和华普金

创出具的说明文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陕西华业及华普金

创的工商基本情况如下： 

（1）陕西华业 

陕 西 华 业 成 立 于 1997 年 12 月 9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610000623758424J，注册资本为 3,100 万元，由股东王振海持股 40.5%、董晏

州持股 34.69%、杜瑞敏持股 20%、郝琦持股 4.81%，公司执行董事为王振海，

监事为郝琦。 

（2）华普金创 

华 普 金 创 成 立 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610131MA6U1MFH5M，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由股东郭乃谦持股 70%、王悦

西持股 30%，公司执行董事为郭乃谦，监事为王跃西。 

经核查，华普金创股东郭乃谦系贾振华的岳父，其所持华普金创 70%股权系

代贾振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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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访谈了陕西华业及华普金创的相关负责人，并查阅了贾振华填写的

个人情况调查表及陕西华业、华普金创出具的说明文件，经核查，陕西华业与华

普金创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2017 年无法继续提供业务的原因 

根据发行人及陕西华业出具的说明，并访谈陕西华业的相关负责人，经核查，

发行人就“2014 年陕西联通信息系统基础设施扩容工程中间件池软件系统技术

服务”项目向陕西华业采购现场服务和技术支持。2017 年陕西华业由于自身业

务发生调整，负责前述项目服务团队的人员发生变动，导致其无法继续为发行人

客户提供服务，为避免可能面临的违约风险，经陕西华业推荐，并经发行人同意

后，华普金创承接了陕西华业的合同权利义务。 

3、2017年无法继续提供的业务华普金创又继续提供的服务的内容和金额 

根据发行人与陕西华业及华普金创分别签署的合同，华普金创、陕西华业及

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华普金创及陕西华业的相关负责

人，经核查，发行人为陕西联通采购陕西华业的技术支持服务，截止 2016 年末，

陕西华业已完成相关的安装调试支持服务，并已取得陕西联通的验收确认文件。

但在后续运行过程中，陕西联通需要继续进行调优调通、检验的技术支持服务，

而陕西华业因自身业务调整原因导致其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义务，陕西华业经与发

行人、华普金创协商，由华普金创承接陕西华业全部合同权利义务，并由华普金

创与发行人另行单独签订并执行合同。根据发行人与华普金创签订的合同约定，

发行人与华普金创签的订合同的金额及华普金创需提供的服务的内容及华普金

创的权利义务均与发行人与陕西华业签署的合同保持一致。  

（三）上述解释是否符合商业合理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

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经核查，本次陕西华业与华普金创之间发生的合同承接系因陕西华业无法继

续履行合同，陕西华业为避免可能面临的违约风险，在征得发行人同意的情况下，

将全部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华普金创。且发行人与华普金创也已签署了协议，陕

西华业与华普金创已就该事项分别出具了说明，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并确认各

方不存在任何纠纷及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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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陕西华业及发行人作为平等主体，基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双方合同实际履约情况，在发行人同意的

情况下，由陕西华业将其合同项下的各项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华普金创，并由华

普金创与发行人另行签订合同。发行人、陕西华业及华普金创未就上述相关合同

的签订、履行和变更发生过任何诉讼或纠纷，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诉讼和纠纷，

符合商业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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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 

刘 继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张 冉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李 晶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姚 佳 

 

 

年    月   日 

 


